
後 備 軍 人 動 員 資 訊 
 

 

 

 

平時 

教召頻次 退伍 8年內，軍士官未滿

4次選用 12 年 

教召課程 專長複訓、實彈射擊、戰

鬥教練及組合訓練，並配

合演習實施戰力驗證 

教召 

便民措施 

未居住於戶籍地應召員可

於召訓前 55 日，檢具相

關證明至鄰近直轄市、縣

(市)後備指揮部，辦理教

育召集令指定地址變更作

業 

 

 

戰時 

列管身分 現役軍人退伍及常備兵役

軍事訓練結訓之後備軍人 

動員時機 戰時或非常事變時 

接獲 

召集令作為 

應立即自行至指定地點報

到，參與部隊編成及臨戰

訓練，遂行作戰任務 
 



家 庭 防 災 準 備 
食物準備 

 



緊急避難包 

 

 



曝

事故發生警報

事故解除警報

響１秒，停１秒（重複２５次，持續５０秒），接續進
行國、臺、英語廣播：「這是核能Ｏ廠事故警報，請進入室

內不要驚慌，依照警察機關或電視、電臺中政府的指示行動

。」，警報音與廣播共播放兩次。

連續５０秒長音，接續進行國、臺、英語廣播：「這是核能Ｏ廠事故解除警報。」，警報音與廣播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播放兩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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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證件、手機、行動電源、簡單的

乾糧、飲用水及換洗（保暖）衣物、

帽子、手套、口罩、收音機、手電筒

、備用電池、急救包、個人藥物。



傷 亡 搶 救 
機關 

業管 

權責 

消防局依緊急救災救護體系指揮調

度全縣消防單位、義消及民間救難

組織執行滅火與人員救援等救災救

護勤務，衛生局督管執行傷患醫療

後送。 

村里長 

職責 

1. 平時宣導並配合各種演習演練。 

2. 戰時引導救難團隊協助救護，並

告知民眾相關資訊，便於傷患醫

療。 

避 難 與 防 護 
災難 

發生前 

1. 查詢居家附近避難收容處所的

位置及聯絡電話。 

2. 與家人事先討論並約定事後會

合地點。 

災難 

發生時 

1. 室內：坍塌時，以堅固桌底或牆

角為掩護躲避。 

2. 失火時，迅速開門往一樓戶外逃

生。 

3. 身體著火時，停在原地躺下，雙

手摀臉滾翻熄滅火勢。 

4. 室外：以隨身物品保護自身頭

部，並遠離建築物。 

5. 檢查身邊人員有無受傷，必要時

立即給予協助並送醫院治療。 



災難 

發生後 

依先前約定的聯繫方式前往 地方

政府指定地點與親屬會合。 
 



緊 急 報 案 專 線 
電話 報案時機 說明 

119 搶救災害及緊

急救護 

消防局報案專

線 

110 於生命財產遭

受威脅、公共

秩序遭受破

壞、社會安全

遭受危害時 

警察局報案專

線 

1991 重大災害(難)

發生，而電話

線路不通或雍

塞時 

報平安專線 

112 遇有緊急情況

需救難急救，

但所在位置手

機收訊不佳時 

緊急救難專線

--透過手機撥

打「112」即

可轉接至警察

局或消防局 

 



戰 時 災 防 教 育 
項目 名稱 做法 圖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 

血 

控 

制 

 

直接加壓

止血法 

 

以紗布覆蓋

傷口直接加

壓 

 

  
抬高傷肢

止血法 

 

可搭配直接

加壓止血

法，將傷肢

抬高於心臟 

  
止血點止

血法 

 

當直接加壓

止血法無法

控制出血

時，用拇指

或掌根壓迫

患肢近心端

脈動點 

  
 

 

 

 

 

沖 

 

用乾淨的冷

水輕輕沖洗

或浸泡 20

至 30 分鐘 

 

 



 

 

 

 

燒 

燙 

(灼) 

傷 

處 

置 

 

脫 

 

在冷水中用

剪刀剪開患

處衣物，若

沾黏於患處

時，勿強行

剝除 

  
泡 

 

持續浸泡冷

水 30 分鐘 

 

  
蓋 

 

 

使用乾淨或

無菌紗布覆

蓋在患處上 

 

  
送 送醫 

 

  
 


